
附件 3

机考应试人员考试须知
一、本考试为电子化考试。

二、考试前 30 分钟，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进入指定

的考场，对号入座。

三、严禁携带移动存储设备、电脑、计算器、电子记事本、通

讯工具、规定以外的电子用品或者与考试相关的资料进入座位。针

对部分运算量较大的科目，考场备有草稿纸，应试人员应试时可携

带的文具只限于铅笔。

四、考试时间以考试系统计时器为准。

《高级经济实务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3 小时，考试开始 5 分钟后

一律禁止进入考场，2 小时内应试人员不得交卷、离场。

五、登录考试系统后，认真阅读《考场规则》及《操作指南》。

六、考试过程中，严格遵守考场规则。如违反考场规则而影响

考试成绩者责任自负。

七、不得将相关考试信息以任何方式带出考场，交卷后不得在

考场附近逗留、谈论。

八、违纪违规行为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1 号《专业

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中有关规定处理。

九、提前在人事考试机构官方网站通过模拟作答系统熟悉考试

作答界面。



十、提前一天熟悉准考证上指定的考试地点，确认考前的具体

位置和乘车路线。在考试当天请预留足够的时间并尽量选择公共交

通工具前往所在考点，避免影响正常考试。


